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殡葬服务机构收费公示
收费单位：大宁县殡仪服务中心
	殡葬基本服务收费

	服务项目
	收费标准
	计费单位
	收费管理形式
	收费依据
	服务内容
	服务标准、等级和规格
	减免政策
	备注
（可附照片）

	遗体存放
	100
	元/天
	政府定价
	《大宁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调整我县殡葬服务收费定价的批复》大发改字【2025】50号
	遗体火化前72小时内冷藏存放
	不超过12小时按半天计算，超过12小时按全天计算）
	大宁县居民（机关、企事业单位职工除外）持户籍证明，可减免遗体存放费100元（三天以内）
	

	……
	
	
	
	
	
	
	
	




	殡葬延伸服务收费

	服务项目
	收费标准
	计费单位
	收费管理形式
	收费依据
	服务内容
（可选）
	服务标准、等级、规格
	减免政策
	备注
（可附照片）

	1号告别厅
	1000
	元/天
	政府指导价
	《大宁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调整我县殡葬服务收费定价的批复》大发改字【2025】50号
	悼念厅租用
	面积120平米、水晶棺、装饰花圈、装饰灯笼、电视背景墙
	
	不得另外收取水电费，取暖费，空调费，保洁费等。

	2号告别厅
	500
	元/天
	政府指导价
	《大宁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调整我县殡葬服务收费定价的批复》大发改字【2025】50号
	悼念厅租用
	面积40平米，水晶棺，装饰花圈
	
	不得另外收取水电费，取暖费，空调费，保洁费等。




	骨灰堂收费

	格位类型
	格位位置
	收费标准
	计费单位
	收费管理形式
	收费依据
	格位管理费
	格位详情
	减免政策
	备注
（可附照片）

	
	
	100
	元/个
	政府定价
	《大宁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调整我县殡葬服务收费定价的批复》大发改字【2025】50号
	骨灰寄存含管理费100元/年
（由群众自愿选择缴交年限，一次缴交不超20年）
	格位区域、格位内设施配置、享受的维护内容等
	大宁县居民（机关、企事业单位职工除外）持户籍证明，可减免骨灰存放费1年
	

	……
	
	
	
	
	
	
	
	
	






	减免优惠政策公示

	项目名称
	类型
	补贴标准（元）
	原项目金额（元）
	减免优惠后金额（元）
	享受对象
	办理流程
	补贴资金
来源
	减免优惠
政策名称
	减免优惠
政策文号
	咨询
电话
	备注
（可附照片）

	火化费
	免除
	1200
	1200
	0
	具有大宁县户籍、遗体实行火化的居民（包括在异地死亡遗体已火化的本县户籍居民）；经大宁县公安部门出具火化证明或火化通知的无名尸体。
	交纳后凭证件报销
	政府补贴
	《大宁县人民政府关于减免全县城乡居民基本殡葬服务费用的通知》
	
	0357-6158805
	

	……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殡葬专用车遗体接运费（含抬尸费、消毒费）
	免除
	480
	480
	0
	具有大宁县户籍、遗体实行火化的居民（包括在异地死亡遗体已火化的本县户籍居民）；经大宁县公安部门出具火化证明或火化通知的无名尸体。
	直接减免
	政府补贴
	《大宁县人民政府关于减免全县城乡居民基本殡葬服务费用的通知》
	
	0357-6158805
	

	遗体存放费（含冷藏费三天以内）
	免除
	100
	100
	依据存放时间而定
	具有大宁县户籍、遗体实行火化的居民（包括在异地死亡遗体已火化的本县户籍居民）；经大宁县公安部门出具火化证明或火化通知的无名尸体。
	交纳后凭证件报销
	政府补贴
	《大宁县人民政府关于减免全县城乡居民基本殡葬服务费用的通知》
	
	0357-6158805
	

	骨灰临时寄存费（一年以内）
	免除
	100
	100
	依据存放时间而定
	具有大宁县户籍、遗体实行火化的居民（包括在异地死亡遗体已火化的本县户籍居民）；经大宁县公安部门出具火化证明或火化通知的无名尸体。
	直接减免
	政府补贴
	《大宁县人民政府关于减免全县城乡居民基本殡葬服务费用的通知》
	
	0357-6158805
	

	骨灰盒1个（200以内）
	免除
	200
	200
	0
	具有大宁县户籍、遗体实行火化的居民（包括在异地死亡遗体已火化的本县户籍居民）；经大宁县公安部门出具火化证明或火化通知的无名尸体。
	直接减免
	政府补贴
	《大宁县人民政府关于减免全县城乡居民基本殡葬服务费用的通知》
	
	0357-6158805
	



收费单位服务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监督举报电话：
说明：1.殡葬服务机构要本着“应报尽报”的原则，按照本公示参考样式，全面完整填报并公示本单位提供的“殡葬基本服务收费”“殡葬延伸服务收费”“殡葬用品价格”“公墓收费”“骨灰堂收费”“殡葬服务套餐价格”“减免优惠政策”等所有服务项目、收费标准、服务内容、服务标准、收费依据和销售的殡葬用品价格、计价单位、产地、等级、材质等情况，不得以其他任何理由在公示之外加收费用；
2.殡仪馆、公墓、骨灰堂外包服务商或租用殡仪馆、公墓、骨灰堂场所的第三方机构提供殡葬服务和寄售殡葬用品，视同殡仪馆、公墓、骨灰堂经营行为，按照“应报尽报”的原则一并公示，不得以其他任何理由在公示之外加收费用；
3.本公示参考样式可根据实际情况作相应修改；推出服务销售套餐的，要完整公示每一套餐服务销售各要素的详细情况。

